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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範疇三財務碳排放計算指引 

壹、 目的 

響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金融業者應瞭解其自

身及財務碳排放情形，並依據盤查結果擬訂減碳策略，促使其調整營運方式、

運用授信、投資、保險的力量推動整體產業及社會減碳，為協助金融業者計算

財務碳排放，爰訂定本指引。 

貳、 適用對象 

本指引適用於整體金融業者，包括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投信業、保

險業。 

參、 參考依據 

本指引參考《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碳核算金融聯盟（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s，簡稱 PCAF）發布之《金融業全球溫室氣體

盤查和報告準則》作為計算財務碳排放之方法依據。 

肆、 原則性說明 

一、本指引計算範疇為範疇三類別 15 之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應涵蓋京都

議定書中列出之七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以及三

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金融業者得收集前述溫室氣

體或其二氧化碳當量(CO2e)數據，並以二氧化碳當量(CO2e)呈現。 

二、金融業者應依本指引下列所揭內容進行財務碳盤查，定期進行盤查並揭露，

持續提升盤查部位，逐步提高揭露完整性及準確性。 

三、金融業者應建立內部範疇三財務碳盤查規範或管理機制，包括溫室氣體資

料蒐集方式、盤查流程與覆核機制，並留存相關紀錄備查。 

伍、 財務碳排放計算 

根據碳核算金融聯盟（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s，簡

稱 PCAF）《金融業全球溫室氣體盤查和報告準則》，已就投融資業務與保險業

務分別發布計算方法，以下分別說明： 

一、投融資業務： 

(一) 定義盤查涵蓋期間與邊界設定：金融業者應定義盤查涵蓋期間與設定

排放邊界，針對涵蓋期間所持有之投融資對象，就應承擔投融資組合

之財務碳排放量，蒐集計算該排放量所需之資料，例如：投融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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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產業類別、營業活動、規模、財務數據或營收數

據等。 

(二) 選定盤查資產：金融業者宜依其自身業別參考 PCAF 發布之方法學，

選定相關資產類別進行碳排計算，包括上市櫃股權與公司債投資、主

權貸款及主權債券投資、未上市股權投資、企業貸款、專案融資、商

業不動產抵押貸款、房貸及車貸等，考量業務屬性及比重，可自行選

定盤查資產。 

(三) 計算財務碳排放：金融業者得參考 PCAF 標準中規定的方法學計算財

務碳排放，依貸款或投資額占投融資對象的比例作為分配因子，進而

計算投融資所分配碳排量。公式及說明如下。 

投融資組合財務碳排放 = 

 ∑ 被投融資對象碳排放𝑖(𝐸𝑚𝑖𝑠𝑠𝑖𝑜𝑛𝑠) × 分配因子𝑖(𝐴𝑡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𝑖𝑜𝑛 𝑓𝑎𝑐𝑡𝑜𝑟)𝑖  

1. 被投融資對象碳排放(Emissions)數據蒐集或推估方式包括： 

(1) 永續報告書、公開資訊觀測站、外部碳排資料庫等方式取得之

最新年份碳排放數據為佳。 

(2) 經由生產活動數據推估，例如透過發電量、鋼鐵生產量等。 

(3) 經由經濟活動數據推估，例如透過產業每單位營收碳排、產業

每單位資產碳排等。 

2. 分配因子(Attribution factor)：金融業者宜參考本指引及 PCAF 各類

資產方法學，訂定適合之分配因子。 

二、保險業務：目前 PCAF 就商業保險及個人汽車保險已發布方法學如下，其

餘險種宜於 PCAF 發布方法學後參考該方法學之公式計算碳排放。 

(一)商業保險(直接投保與臨分再保險)： 

保險相關碳排= 

∑已保商業保險客戶碳排放𝑖(𝐸𝑚𝑖𝑠𝑠𝑖𝑜𝑛𝑠)

𝑖

× 分配因子𝑖(𝐴𝑡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𝑖𝑜𝑛 𝑓𝑎𝑐𝑡𝑜𝑟) 

1.  已保商業保險客戶碳排放 (Emissions)數據蒐集或推估方式包括： 

(1) 永續報告書、公開資訊觀測站、外部碳排資料庫等方式取得

之最新年份碳排放數據為佳。 

(2) 經由生產活動數據推估，例如透過發電量、鋼鐵生產量等。 

(3) 經由經濟活動數據推估，例如透過產業每單位營收碳排、產業

每單位資產碳排等。 

2. 分配因子(Attribution factor) = 再保險費或保險費/客戶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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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保險費或保險費(分子)：總保費(在統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付保

險公司保費總額)扣除外部取得成本(例：外部經紀費)。若為長年

保單，應使用年化保費價值。另保費總額亦適用前衛業務。 

(2) 客戶營業收入(分母)：保戶透過銷售商品或服務產生的收入總額。 

(二)個人汽車保險： 

保險相關碳排= 

∑已保汽車碳排放𝑖(𝐸𝑚𝑖𝑠𝑠𝑖𝑜𝑛𝑠) ×分配因子𝑖(𝐴𝑡𝑡𝑟𝑖𝑏𝑢𝑡𝑖𝑜𝑛 𝑓𝑎𝑐𝑡𝑜𝑟)

𝑖

 

1. 已保汽車碳排放(Emissions)：視該被保險汽車可取得之相關資料

情況，如車輛實際油耗或估計特定或非特定車輛的排放量。 

2. 分配因子(Attribution factor) =  

個人汽車保險個別簽單保費/個別汽車所有相關成本總額 

(1) 個人汽車保險個別簽單保費（分子）：即保險業總簽單保費中

個人汽車保險業務個別簽單保費。 

(2) 個別汽車所有相關成本總額（分母）：包括折舊、燃料費、保

養費、修理費、稅捐、停車費及潛在其他費用等（貨幣金

額）。 

陸、 揭露要求 

一、金融業者應定期檢視並揭露範疇三財務碳排放，若因計算方式、範圍及其

他因素有重大改變，導致須重新計算基準年碳排放量，公司應揭露調整之

原因。 

二、金融業者應自行設定盤查覆蓋率目標、選擇資料揭露邊界及揭露形式、評

估第三方確信(查證)事宜(含時程規劃)、定期檢視目標達成情況向董事會報

告，並符合下列原則： 

(一) 盤查覆蓋率：金融業者應依自身業務屬性，針對各相關資產進行盤查

與揭露，且應揭露其盤查覆蓋率，包括：(1) 符合 PCAF 方法學之投融

資業務/保險業務部位占其總投融資業務/保險業務部位比例； (2) 已依

據 PCAF 方法學盤查之投融資業務/保險業務部位占其總投融資業務/

保險業務部位比例。若因資料可取得性不足、缺少國際方法學、方法論

尚未成熟等原因導致無法揭露或計算，得不列入盤查對象，惟仍需公

布盤查覆蓋率、排除盤查的部位及無法列入盤查之原因。 

(二) 揭露頻率：應定期且至少每年進行一次揭露。 

(三) 揭露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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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絕對排放：此為衡量氣候行動是否與《巴黎協定》一致的必要基準

指標，金融業者應將溫室氣體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tCO2e) 顯示。 

2. 排放強度：金融業者宜依自身規模、業務屬性不同，以排放強度顯

示其氣候行動與業務目標之相關性，並使指標具有可比性。例如： 

(1) 經濟排放強度：每單位投融資金額之碳排放量(tCO2e/$M)，

可分析不同產業或資產類別的經濟排放強度，進一步作為

碳管理指標。 

(2) 實體排放強度：以產業特定活動顯示該產業之實體排放強

度，如：不動產擔保品每單位面積的碳排放量（tCO2e/m2）、

電力公司每單位發電量的碳排放量(tCO2e/MWh)、鋼鐵公

司每單位產量的碳排放量(tCO2e/噸鋼材）。 

(3) 加權平均碳強度：依投融資對象占整體部位作為權重，加

權計算投融資對象每單位營收之碳排放量 (tCO2e/$M 

revenue)，可分析不同產業或資產類別的加權平均碳強度，

進一步作為碳管理指標。 

(四) 揭露形式：應以公開揭露為原則，包括但不限於永續報告書、官方網

站、年報，或其他公眾可取得之適宜方式。 

柒、 管理要求 

金融業者應對財務碳排放結果經由內部覆核及外部第三方機構進行確信

(查證)，包括抽檢盤查範疇、比對標的業務資訊，確認資訊與提交資料相符等。

另應向董事會報告財務碳排放相關資訊，包含上述揭露要求、內部規範或管理

機制，檢視其執行情形以利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於制定策略規劃時納入考量。 

捌、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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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財務碳盤查揭露格式範例 

 

 

  

參考資料：玉山金控 2021 氣候暨自然環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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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中信金控 2021 氣候風險評估報告書 

 

 

參考資料：第一金控 2021 TCFD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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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庫： 

投融資對象碳排數據可參考外部資料庫，如：FCS(福爾摩沙氣候智慧服務有限公

司)、資訊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Bloomberg、Refinitiv、MSC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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